现场踏勘确认函

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（转让方）：

我方在仔细研究 一辆别克牌小型轿车（苏CY0J75）转让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（项目编号：  HHCQ2025ZC0651A   ）信息公告、资产转让合同等资料所载明的各项条款后，对该意向报名项目进行了现场踏勘，向你方了解并知悉了以下事项：
我方仔细阅读并研究了贵司 一辆别克牌小型轿车（苏CY0J75）  公开转让项目信息公告及附属材料的各项条款，且已知晓并确认以上资料所披露的公告信息、成交协议等资料所载明的各项条款等信息。

我方已对本次报名项目进行过实地踏勘，已知晓并确认以上资产的权属状况、质量状况等全部现状及相关费用等情况，对存在或可能存在的问题表示认可。

签署并提交本确认函即视为你方已履行告知义务，我方对此无任何异议，并自行承担买受标的后产生的各项风险。

意向受让方：（加盖公章）

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现场踏勘组织方：（加盖公章）

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备注：《现场踏勘确认书》一式贰份，转让方留存壹份，意向受让方留存壹份。意向受让方报名时根据项目公告要求将《现场踏勘确认书》双方签章后电子版上传至系统指定位置。
